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評選暨申請辦法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3日北市教國字第 1123005862號函辦理。 

二、 目的：表揚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應屆畢業生，選拔增額市長獎受獎學生。 

三、 申請資格： 

(一) 第一類：依學校成績考查辦法產生之各畢業班第一名者。 

(二)第二類：在學期間於體育、藝能、技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

敬師孝親、助人義行或其他等有具體事蹟且表現傑出者。但申請非學校型態教育自學者，

累積達二學期(含評選當學期)，不得參加評選。 

四、 名額： 

(一) 第一類：畢業班每班 1名。 

(二) 第二類：全校共正取 3名，備取 3名。（凡在學期間於體育、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

動等有具體事蹟且表現傑出，足為全校同學表率者，依事蹟由委員會審議。或

社會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或其他等有具體事蹟且表現特殊，足為全

校同學表率者，經審查委員會審議。）。 

(三) 畢業學生同時獲得第一類、第二類市長獎時，必須以第一類為優先；第二類市長獎的名

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 組織：設置「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 

(一) 行政人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二) 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 2人，五年級老師代表 2人，共 4人(畢業班導師得列席)。 

(三) 家長代表：家長會代表 3人。 

本審查委員會共 11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資料及積分，由教務處依各類受獎積分標準審查，

提委員會討論。審查委員與受推薦參加第二類市長獎評選學童具有三等親之血親關係者，該委

員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查評選職務。 

六、 評分標準與審查： 

(一) 第一類：依學校成績考查辦法產生之各畢業班第一名（採計六個學年綜合成績），由班級

導師提報教務處彙整。 

(二) 第二類： 

1.推薦（初審）：由各畢業班進行初審推薦並經導師審核通過後，將申請表並附上佐證資

料提報審查。（在體育、藝能、技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等項目能量化給分者，每班

可推薦 2至 3名。如班級學童在社會服務學習、助人義行、其他等項目有特殊表現或感人

事蹟足以表揚者，依實際推薦之。） 

2.審議（複審）：經本校「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公佈（含正取及備取名額）。 

3.評分標準： 



(1) 凡參加（本市教育局）主辦之全市或分區分組比賽，政府單位（教育部及其他政府

機構主辦之全國性比賽（含臺灣地區性比賽）按下列標準給分（轉學生比照辦理）： 

 

            名次 

級別           積分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佳作） 

第四名 

（入選）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本市分區（南區） 10 9 8 7 6 5 4 3 

市級 12 10 9 8 7 6 5 4 

全國（臺灣區） 16 14 13 12 11 10 9 8 

臺北市美術創作 

展覽 

複審 金牌獎 1分 銀牌獎 0.5分 

決選 獲選春秋季展加計 3分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中之國語文(一至六名)、本土語言組之優等獎別，比照特優採計，其餘優

等獎依上列給分標準計算。英語學藝(觀摩)競賽特優(優勝)、優等比照 1-2名，入選不計。 

※臺北市科展、（科創）之特別獎項如創意獎、研究精神獎、團隊合作獎、本土教材獎…比照

入選計分。 

※市級分區比賽如：臺北市學生藝術比賽、南區運動會。 

※市級比賽如：多語文競賽、臺北市美術創作展覽、兒童深耕閱讀比賽、科學創意競賽、資訊

比賽、臺北市科學展覽及全市國小運動會。 

※全國（臺灣區）比賽如：多語文競賽、全國美術比賽、全國科學展覽、全國國小運動會。 

※國際比賽比照全國再加 1分。國際比賽係指經區域資格賽勝出後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稱之。 

※各類比賽之特優、優等、甲等、乙等比照第 1-4名，若有名次排名可查詢，優先以名次給分。 

※本校團隊參加之同一年度同一比賽，不論個人賽、團體賽，分別僅能採計 2項最高成績。參

與成員 2人(含)以上者視為團體賽，個人賽、團體賽參賽隊(組)數 5至 8隊(組)者積分減半，

2至 4隊(組)者積分再減半，1隊(組)參賽積分不採計；非參與本校團隊出賽之團體賽，所得

積分不予採計。 

※球類比賽名稱為「個人雙打」者，視為個人賽，其餘參賽人數 2人(含)以上者皆視為團體賽。

另獲大會頒發之最佳球員獎者，可列入個人獎項參與評比。 

※除本市英語學藝觀摩競賽外，其他各類觀摩賽所獲得之獎狀其積分減半。 

※同一件作品，同時獲得不同層級獎項時，以最高獎項計分，不重複計分。 

※申請學生繳交之每一張獎狀，皆應附參賽隊伍或人數之佐證資料(例如：秩序冊、參賽名冊…

等)；未提供佐證資料的獎狀，視為參賽人數 4人隊(組)以下，所得積分依上述辦法計算。獎

狀遺失者，提供主辦單位首長核章之參賽、獲獎相關證明文件，視同正式獎狀。 

(2) 主辦單位若為市（縣）政府、教育部體育署(原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等單位之獲獎計

分，或有評分難以認定及爭議之佐證資料，其計分標準由審查委員會之評分小組議

定，提審查委員會確認之。議決方式由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多數決決議之。 

(3) 凡能量化評分之項目，民間社團頒發之獎狀或佐證資料均不予計分。 

(4) 教育部體育署(原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及其委辦之正式比賽所發獎狀視同教育部層級

計分。 

(5) 臺北市美術創作展覽(不受下列第 7條之限制)之得獎計分均以獎狀為計分標準，獎

狀遺失者不予評分，獲決選參加春、秋季展覽者，其獎狀不論有無列等均加計 3 分。 

(6) 孝親楷模、禮儀楷模、市模範生、書香鑽博士獎、童軍總會優秀幼(女)童軍獎，每

張獎狀核計 2分。 



(7) 所有獎項認定以「主辦單位」所屬機關為主，「主辦單位」以落款、關防或預算編列

單位為認定標準，教育部(局)協辦之比賽，不得以教育部(局)之積分認定。但符合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體育獎勵金發給之全國性錦標賽及全國性單項運動競賽項

目」(以本年度臺北市教育局網站公告為準)比照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競賽。 

(8) 當分數相同時，依序比較全國（臺灣區）、市級、本市分區之名次，以名次高者優先。 

(9) 學童在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助人義行或其他等項目有特殊表現卻無法按量化給分

之評定，審查所提報之佐證資料及商請導師說明後，得由審查委員進行訪談及查證，

經審查委員會議議決評定之。 

(10) 若有未盡事宜可在委員會中提出討論，由委員決議之。 

(11) 第一、二類不得重複申請，如遇缺額，依序自備取中遞補。榮獲市長獎之學童列入

畢業名次獎項，不得重複領取其他（畢業名次）獎項，申請表格如附件。 

七、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9日止各班完成初審推薦作業。送件時間地點：112年 5

月 22日(暫定)下班前送至教務處審核(影本留存，正本核對後歸還)。評審會議：112年

5月 24日下午(暫定)。評審結束後將個別通知學生所獲得分，並需於三日內提出申覆。 

八、 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

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第二類）申請表 

姓 名  

班 別
   

六  年              班
 

導師簽章  

項次 具體優良事蹟(同一年度相同比賽請接序排列) 
得分 
(自填) 

初審 
(教務處) 

複審 
(審議委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 
小計 小計 

備   註 

※ 具體事蹟請附佐證資料，相關證書文件請同時檢附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正
本查驗後立即領回）。 

※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列。 
※ 佐證資料依序裝訂成一本。 

 



臺北市

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第二類）申請表 

姓 名  

班 別
   

六  年              班
 

導師簽章  

項次 
具體優良事蹟 

(同一年度相同比賽請接序排列) 
得分 
(自填) 

初審 
(教務處) 

複審 
(審議委員)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 
小計 小計 

備   註 

※ 具體事蹟請附佐證資料，相關證書文件請同時檢附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正
本查驗後立即領回）。 

※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列。 
※ 佐證資料依序裝訂成一本。 

 
 



臺北市

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第二類）申請表 

姓 名  

班 別
   

六  年              班
 

導師簽章  

項次 
具體優良事蹟 

(同一年度相同比賽請接序排列) 
得分 
(自填) 

初審 
(教務處) 

複審 
(審議委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 
小計 小計 

備   註 

※ 具體事蹟請附佐證資料，相關證書文件請同時檢附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正
本查驗後立即領回）。 

※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列。 
※ 佐證資料依序裝訂成一本。 

 
 



臺北市

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第二類）申請表 

姓 名  

班 別
   

六  年              班
 

導師簽章  

項次 
具體優良事蹟 

(同一年度相同比賽請接序排列) 
得分 
(自填) 

初審 
(教務處) 

複審 
(審議委員) 

 
    

 
    

 
    

 
    

 
    

 
    

 
    

 
    

 
    

 
    

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 
小計 小計 

備   註 

※ 具體事蹟請附佐證資料，相關證書文件請同時檢附正本及影印本一份（正
本查驗後立即領回）。 

※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列。 
※ 佐證資料依序裝訂成一本。 

 


